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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会议  

2018 年 4 月 23 日至 5 月 4 日，日内瓦 

  为建立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运载系统的中东创造有利的

地区条件 

  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导言 

1. 长期以来，美利坚合众国始终支持在全面、持久的地区和平、地区各国遵守

军备控制和不扩散义务的范围内推动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运载系统

区的努力。为此，根据我们对区域安全的坚定持久承诺，美国与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俄罗斯联邦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1995 年审议和延期大会

上，共同提出了一项关于中东的决议。美国依然充分致力于 1995 年决议提出的

各项目标，并与所有其他不扩散条约缔约国一道，尽一切努力支持地区各国采取

实际步骤，推动全面执行《条约》。 

2. 令人遗憾的是，推动执行 1995 年决议的努力由于地区各国在建立无核武器

区方面的概念分歧以及一些国家不愿以建设性方式处理分歧而受到阻碍。一些国

家没有与邻国直接解决这些问题，而是试图利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周期来强

迫采取行动，包括试图强加地区国家无法达成共识的条件。这种努力受到误导，

毫无成效，因为它危及《条约》为所有缔约国，包括中东国家带来的共同安全利

益，并且由于在解决世界一个地区长期存在的政治、安全挑战方面缺乏进展，而

使人们对这些利益今后的可持续性产生疑问。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不利于条约审

查进程，不利于实现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目标，因为它阻碍了在共

同关心领域加强执行《条约》的努力，企图将执行 1995 年决议的责任从地区各

国转移到地区以外各方，并破坏了地区国家的相互信任。 

 

 
 * 本文件未经正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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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国坚定地认为，在中东或世界任何其他地区建立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

任务，从根本上讲是一项地区任务，有关地区各国必须通过直接、包容、基于共

识的对话，以合作务实的方式执行这项任务。这一做法符合 1999 年裁军审议委

员会建立无核武器区的指导方针，其中规定建立无核武器区倡议应由有关地区提

出，应在该地区各国自由达成的安排的基础上进行。本工作文件概述了美国自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10 年审议大会以来为支持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

器区的直接地区对话所作的努力，就迄今阻碍进展的政治、安全障碍展开讨论，

并就今后的步骤提出了美国的建议。 

回顾：2010 年至今美利坚合众国的努力 

4. 作为一项旨在支持该地区各国直接对话的实际措施，美国加入了 2010 年审

议大会《最后文件》所概述的中东问题建议的共识，包括促请美国与联合王国、

俄罗斯联邦、秘书长合作，在 2012 年召开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国际

会议，地区各国将根据自由达成的安排参加。美国接受了这一责任，认真对待 2010

年《最后文件》提出的要求，为召开一次地区各国能够根据共识商定的安排参加

的会议，希望并假定地区各国将本着建设性对话和参与的精神真诚地对待这一会

议。 

5. 在 2010-2015 年审议周期，美国与联合王国、俄罗斯联邦、联合国和指定的

会议主持人芬兰大使亚科·拉加瓦大使合作，开展了广泛的外交努力，以促进地

区各国就拟议会议的议程和模式进行对话。经过努力，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6

月在瑞士举行了五轮多边协商，地区各国参加了协商。缔约方一致商定，协商将

以协商一致决策方式进行。然而，尽管许多有关方面作出了真诚努力，但由于在

会议议程概念上存在分歧，地区各国未能就相互接受的会议安排达成协议。令人

遗憾的是，主持人多次邀请各方举行进一步协商并提出了日期，但均遭到阿拉伯

国家联盟高级官员委员会的拒绝，因此消除分歧的努力于 2015 年初中止。因此，

召集人未能召集一次符合 201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所述要求的会议。 

6. 不幸的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一些成员国非但没有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

国 2015 年审议大会上作出真诚努力，争取以相互接受的方式向前推进，反而试

图强加一项提案，要求秘书长在没有地区各国就会议安排达成共识这一要素的情

况下，在任意时间召开拟议的会议。美国从 2015 年审议大会一开始就明确表示，

如果没有得到地区所有有关国家的同意，美国不会支持任何有关中东无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区的提议。2010 年审议大会主席十分了解美国的立场，但还是决定将阿

盟部分成员国的提案纳入了最后文件草案，从而迫使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就

通过草案达成共识。由于阿盟提出倡议并且审议大会主席草率通过倡议——倡议

与 2010 年《最后文件》规定的地区各国自由达成安排的原则相抵触，各方未能

就 2015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达成一致。 

7. 2015 年审议大会以来，美国一直与地区各国积极接触，并一再重申致力于实

现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长期目标。2017 年 1 月，美国与联合王国、俄罗



 NPT/CONF.2020/PC.II/WP.33 

 

3/6 18-06306 (C) 

 

斯联邦和联合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裁军和不扩散问题智囊小组进行了会晤。我们

继续与俄罗斯联邦和联合王国定期会晤，讨论在这一问题上取得进展的机会。 

进展的障碍：地区的政治和安全障碍 

8. 在不扩散条约 2010-2015 年审议周期，促进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对话

的努力表明，注重程序问题而不涉及根本的地区政治和安全现实的做法存在局限。

建立一个没有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运载系统的地区，这在世界上的任何地理

区域都还没有实现，将成为历史上最全面的地区军备控制安排。在中东这样的地

区建立这样一个无核武器区，需要克服长期阻碍地区军备控制努力的一系列独特

的政治和安全挑战。同样，未来忽视或尽量减少这种实际障碍的做法也不太可能

取得成功。特别是，中东面临下列主要挑战： 

 (a) 地区国家缺乏信任：首先，几十年来中东地区政局动荡、武装冲突、政

治分裂，地区各国长期缺乏信任有据可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和信心的努力由于

地区的一些国家变得十分复杂，他们拒绝承认以色列是主权国家，拒绝与其进行

接触，而且倾向于采取分裂行动，以尽可能孤立以色列。这种缺乏信任也不局限

于地区各国不承认以色列。中东还存在其他重大的政治、安全分歧，导致地区各

国之间时常发生武装冲突； 

 (b) 中东的不遵守情况：由于中东长期不遵守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义务，地区

缺乏信任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几十年来，包括伊拉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利比

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内的一些地区国家违反军备控制义务，在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面都发生过未申报方案和活动的情况。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等某些国家，

不遵守行为仍在继续。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加入《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

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已近五年，但是该国继续拥有化学武器，

并伤心病狂使用化学武器对本国人民实施暴行。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

理事会发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不遵守保障协定、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合

作秘密建造未申报的钚生产反应堆近 7 年并在该反应堆建造首次曝光 10 多年之

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仍未能与原子能机构合作，纠正其不遵守《不扩散条约》

和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行为。中东长期不遵守的情况普遍存在，使该地区一些

国家对区域军备控制的效用提出质疑； 

 (c) 地区安全挑战：中东地区仍然面临许多常规安全挑战，影响到地区各国

在建立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努力中对安全的看法。这些挑战包括地区各国和

代理团体之间持续不断的军事冲突、广泛的政治不稳定、地区军备竞赛、日益先

进的弹道导弹系统的扩散和发展、得到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

者使用化学武器、一些国家未能采取符合国际出口管制制度准则的政策和做法。

特别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继续在整个地区广泛从事破坏稳定的活动，包括支持

恐怖主义代理团体和区域弹道导弹扩散。2010 年审议大会以来，多项破坏稳定的

活动程度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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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地区各国缺乏政治意愿：虽然地区各国经常表示 1995 年决议共同提案

国缺乏政治意愿，但地区各国除了重复泛泛的陈词滥调、在多边论坛寻求通过决

议外，显然缺乏在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取得实际进展的紧迫性和严肃性。

一些国家显然不愿与其邻国直接合作取得进展，而是选择依赖多边机制在没有任

何明显的地方准备或承诺的情况下从地区以外强加进展的企图，这表明地区各国

仍然缺乏政治意愿和外交严肃性。 

前进方向：为实现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创造条件的实际步骤 

9. 上文所述并不意味着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毫无可能。它所表明的

是，如果不对战术战略进行重大反思，如果不采取更具建设性的办法来开展地区

对话、达成共识，阿拉伯国家联盟一些成员国近年来试图采取的办法将注定失败。

关于今后的前进方向，美国认为： 

 (a) 推动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主要责任在于中东各国，而不是

1995 年决议的共同提案国，也不是更广泛的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建立无核武器区

是一个地区目标，地区内所有有关国家都必须像其他成功的无核武器区一样进行

合作。1995 年决议含蓄地承认了这一点，没有规定保存人的个别行动或责任。相

反，不扩散条约缔约国会议在决议中呼吁地区各国，“在适当论坛上采取实际步

骤”，在建立无核武器区方面取得进展，并恳请不扩散条约所有缔约国“给予合作

并尽最大努力确保地区缔约国早日建立无核武器区”。把在推动建立无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区缺乏进展归咎于地区以外的国家，是不现实的，也只能起到适得其反

的作用； 

 (b) 推动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地区对话不能脱离对地区政治

和安全问题的讨论：所有国家都在其独特的安全观念和政治关切的基础上，就加

入军备控制安排作出主权决定。以忽视或尽量减少关切的方式谋求在无核武器区

上取得进展不大可能取得成果。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任何有意义的

对话，都必须以讨论当前的安全状况和所有各方的关切为中心； 

 (c) 执行 1995 年注重进程、忽视实质内容的决议的努力不大可能获得成功：

增加程序安排无法克服区域支持、参与直接对话政治意愿根本缺乏的问题。推动

决议取得进展的主要手段，应该是地区有关国家直接对话。旨在促进这种对话的

任何新的外交机制或进程都应得到地区各国的相互同意，审查会议、其他多边实

体或外部大国既不应该、实际上也不能支配这种机制和进程。美国将不支持缺乏

地区各国协商一致支持的任何此类建议。特别是，201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

所载关于中东的建议尽管用意良好，但不能再被视为就此问题采取行动的适当基

础； 

 (d) 不扩散条约审议周期不能成为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取得进展的

主要机制：审议大会和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会议是评估《条约》进展、加强《条

约》在共同关心领域的执行的机会，而不是解决地区争端的机会。《条约》规定的

安全保证和利益远远超出任何一个地区，在促进各方共同利益方面取得的进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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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受制于狭隘的地区目标。此外，审议周期特别不适合解决中东的此类问题，因

为该地区国家不都是不扩散条约缔约国，也不都受条约范围内所作决定的约束。

部分条约缔约国继续将解决办法强加于这一地区，将进一步削弱地区各国之间的

信任，并使 1995 年决议提出的目标出现倒退； 

 (e) 美国坚定认为，推动执行 1995 年决议更有成效的手段是，地区各国在

自愿基础上并与地区内其他国家对话的基础上加倍努力，采取实际步骤，为建立

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创造必要的安全、政治和外交条件：归根结底，建立

无核武器区需要对中东目前的政治和安全环境作出重大改变，包括实现全面、持

久的地区和平。然而，如果地区各国愿意采取更加渐进的办法，采取自愿行动和

相互建立信任措施，为建立无核武器区创造有利的条件，即使是在近期内，也有

可能取得真正的进展。侧重于共同关心领域的努力最有可能取得成果。我们请各

方就如何改善地区条件进行广泛的外交对话，提高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可行性。以

下直接提出的具体建议是实际步骤的指示性例子，并不构成全面清单： 

㈠ 建立信任：地区各国应与邻国建立直接对话渠道，承认其他各方安全关

切的合法性，承认以色列是主权国家；  

㈡ 提高透明度：地区各国应接受最高的国际核查和不扩散标准，包括原子

能机构《附加议定书》，并就其为和平目的发展、利用核能的计划发表明

确的国家政策声明； 

㈢ 减少核潜伏：地区各国应在民用核计划中力行克制，自愿不追求敏感核

技术，而依靠国际核燃料服务市场。缔约国，特别是核供应国应提供合

作，确保可靠、公平地获得核燃料服务，并在民用核合作项目中坚持不

扩散高标准，包括原子能机构《附加议定书》； 

㈣ 处理不遵守行为：地区各国应率先处理地区不遵守行为和持续使用大规

模毁灭性武器案件，并应避免为包括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内的地球其

他国家的不遵守行为进行辩护或默认这种不遵守行为。所有国家都必须

进行合作，保护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原子能机构等国际透明度和问责制

机制，使其免于损害效力和信誉的企图； 

㈤ 促进负责任地使用敏感技术：地区各国应努力使国家出口管制制度与多

边出口管制制度对接，包括核供应国集团、导弹技术管制制度、澳大利

亚集团和瓦塞纳尔安排，并签署《防止弹道导弹扩散国际行为守则》； 

㈥ 避免采取非建设性行动：地区各国应停止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

任何军事和安全合作；在发展、试验、部署可运载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

弹道导弹方面实行最大限度的克制；停止对本地区恐怖主义团体和代理

团体的一切支持； 



NPT/CONF.2020/PC.II/WP.33  

 

18-06306 (C) 6/6 

 

㈦ 建设执行技术能力：地区各国应发展加强执行军备控制核查、监测措施

的现有专门知识和技术能力，这种能力对于最终在中东建立无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区十分必要； 

 (f) 条约所有缔约国应发挥建设性作用，支持地区各国开展上述努力，并在

可行和适当的情况下扩大合作：条约缔约国应提供支持与合作，包括提供适当的

能力建设措施，支持地区各国采取此类步骤。此外，缔约国应避免作出不利于建

立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非建设性努力，如向地区内长期不遵守军备控制

和不扩散义务的国家提供物质和政治支持等； 

 (g) 美国坚定地致力于支持地区各国采取实际步骤、促进直接地区对话，为

实现中东无各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运载系统创造有利条件：我们认为，如果以

合作和基于共识的方式采取这种做法，将在建立一个更安全、更有保障的地区方

面取得比过去更大的成效。我们期待在整个审议周期与地区各国和所有缔约国进

一步讨论这一问题。 

 


